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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
傳　　真：05-2169926

聯 絡 人：周郁芬05-2254321#367

電子郵件：yufenchou@ems.chiayi.gov.

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輔字第110151992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10ED40273_1_110847158111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市第40屆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計畫1份，請

留意期程及相關規定配合辦理各項作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110年11月5日科推字第

11002002440號令修正發布「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

施要點」，配合修正本市第40屆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

施計畫(如附件)。

二、旨揭展覽會由志航國小承辦，辦理地點於玉山國中活動中

心，相關修正內容及期程如下:

(一)第七點展覽科別加註說明:

１、(六)生活與應用科學科(一)(含機械/能源/光電/物理/

資訊之工程與應用)。

２、(七)生活與應用科學科(二)(含化學工程/生物科技/食

品科學/環境科學(工程)/材料)。

(二)第十四點注意事項略以:

１、(四)參展作品如係仿製或抄襲他人研究成果，或以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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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作者持同一件作品或相似度極高）參展等違反學術

倫理且經…，規定予以懲處，並依情節停止參展一至

三年。

２、(五)參展之作品應由學生親自製作…，並依情節停止

參展一至三年。

(三)附件：說明書內文範例酌修文字，調整項次。

(四)上開修正內容由本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開始實施，本(第

40)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期程:

１、初審:

(１)報名日期：請各校於111年(下同)3月21日上午8:00

起至3月25日下午5：00止，將作品說明書上傳至嘉

義市中小學科學展覽網站 （http://cyjesf.

eduweb.tw/）。

(２)請各校依限上傳各項資料後，下載作品送展表及作

品送展清冊，並完成校內核章，將作品說明書1

份、作品送展表及作品送展清冊於3月29日以前送

達志航國小教務處，以利彙整。

(３)各校得於年3月26日上午8:00起至3月28日下午5:00

止，逕至官網校對報名資料，不得新增報名；3月

28日下午5:00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報名資

料。

(４)參展作品曾經參加國內外科學性競賽者，再次以同

一主題或相近內容參展，需有新增研究成果，（新

增內容起始日為參加本屆展覽會前一年內之研究作

品，評審委員亦以此範圍進行審查。）並填報延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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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研究作品說明表且附上前次參展作品說明書及海

報之掃描檔與PDF檔，於3月25日下午5：00以前上

傳官網；未依規定填報延續性作品者，一經發現即

撤銷當年參展資格。

(５)初審日期:4月12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時起。

２、複審:

(１)送件日期：請於4月26日（星期二）將作品說明板

及相關資料送至玉山國中活動中心並佈置，當日請

繳交切結書及授權出版同意書（授權由嘉義市政府

出版「嘉義市第40屆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」優秀

作品成果專輯)。

(２)複審日期：4月28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時起，當日參

展作品全體作者需到場說明並回答評審委員問題，

無故未到之作者予以除名。

３、頒獎日期：5月1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，請第一至三

名得獎學生及指導老師出席受獎，並於當日下午1時40

分前完成報到及就座完畢。

三、本計畫相關細節內容暨規定請詳閱附件，並鼓勵師生踴躍

報名參加。

正本：本市各私立高中附設國中部、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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